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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04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20JNA10017”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 拟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万元 ）

一 商业综合体项目

1 利群百货集团总部及商业广场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58,928.69
2 利群广场项目 烟台莱州市 30,000.00
3 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 烟台蓬莱市 20,000.00
二 物流供应链项目

1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二期项目 青岛胶州市 70,000.00
合计 178,928.69

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余额为 57,885,233.93
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3.4 亿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17）。 截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34 亿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4.4 亿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45）。 截至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 4.4 亿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67）。 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2.3 亿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2022-045）。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
本次公司拟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到相应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进度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展，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五、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以全票同意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回避表决。

六、专项意见说明
保荐机构意见：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系使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未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了必要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程序，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和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监事会意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 5,500 万元闲
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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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67）。

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额度内，公司实际使用了 8,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截
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 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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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上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曹莉娟女士主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7,885,233.93 元。 鉴于公司发展需

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
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拟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后，公司
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进度提前归还募集资
金。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展，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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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实参会董
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22年 9月 15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7,885,233.93元。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确保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拟使用 5,500万元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到期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进度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展，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

间的沟通，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和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927 证券简称：中科软 公告编号：2022-040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新科祥园甲 6 号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07,409,5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43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蔡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7,265,750 99.9532 143,836 0.0468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所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桂芳、包剑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5 日

股票代码：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2022-036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11:00-12:00，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2 年半年
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涂建华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龚晖先生、独立董事晏国菀女士、财
务总监王建超先生和董事会秘书叶珂伽女士参加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就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生产
经营、财务状况等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 1：公司如何嘉奖此次参与北碚山火救援的员工呢？ 企业内部如何推行骑士文化呢？ 听说北

碚区博物馆计划就北碚山火救援行动开辟专门的纪念区域，公司的产品是否会进入博物馆进行展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了“隆鑫通用山火救援队”表彰会，对参与

山火救援队 42 名勇士进行嘉奖。 1998 年，公司第一辆“隆鑫”牌摩托车下线，作为中国摩托车产业
的中坚力量，公司内部摩托车文化氛围浓厚，有众多摩托车爱好者，公司会定期组织车友举办骑行
活动，同时公司也为广大员工提供了大量摩托车产品试乘试驾，努力推行骑士文化。

2022 年 9 月 1 日，公司将两辆参与山火救援的 300GY 摩托车捐赠给西南大学，用于“战山火
825”主题创作作品，纪念和传承无畏的骑士精神；2022 年 9 月 7 日公司举行了山火救援物资捐赠
仪式，将一辆参与救援的 ATV300 车型捐赠给北碚区博物馆，用于陈列展示。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 2：此次重庆山火救援在全国都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度，抖音也看到公司派出了专业车手参
与援救。 此次最亮眼的应该是越野车，公司是否有越野摩托，销量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公司目前有 300GY Rally 越野车型，该车型也参与了本次北碚山火救援
行动，并有亮眼表现。 300GY Rally 越野车型因兼具一定的越野性能和城市通勤的实用性深受欧美
国家消费者喜爱，目前主要销往欧美国家。 目前国内越野摩托车市场属于小众市场，消费群体较
少，但此次山火救援期间越野摩托车手以及他们的爱车表现优异，可能会对国内摩托车越野运动
和越野摩托车销量起到一定正向推动作用。

公司计划将越野两轮摩托车以及四轮全地形车等非道路机车打造为公司冒险娱乐休闲机车
产品阵列，重点针对户外娱乐细分市场，推出一系列安全可靠、使人充满驾驶激情的产品。 感谢您
的关注！

问题 3： 西安摩博会后无极 150 踏板一车难求， 请问公司近期无极产量是否可以满足客户需
求？ 近期还有什么车型上市？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受重庆高温限电影响，公司在 8 月生产受限产能有所下滑，目前已恢复
正常，正“加班加点忙生产，保质保量保交付”。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 感谢关注！

问题 4：无极推出 150 踏板车的初衷是什么？ 目前订单数量有多少？ 在无极产品中的销量占比
是多少？ 无极品牌的定位还是否还是中大排量摩托车？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无极品质为大家带来的智能、安全的产品，无
极在今年 6 月发布入门级踏板车型 SR150GT，该车在入门级的价格区间内为消费者提供了边撑熄
火、自动启停、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行车记录仪等丰富的配置。 目前该产品订单已超过万台，预计
今年占无极国内销量的 30%。 无极品牌将坚定不移扎根中大排量消费娱乐型摩托车市场，明年将
重点针对 250 及以上排量段推出 4-5 款主赛道全新车型（包含巡航、仿赛、踏板、ADV 等车型）。 感
谢您的关注！

问题 5：请问公司研发人员平均年龄是多少，学历是什么？ 感觉无极外形设计总是很老成？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公司研发人员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右，均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丰
富的技术与产品开发经验。 根据公司战略和无极品牌的定位，一方面将进一步提升高学历研发人
员的占比，另一方面，公司亦考虑到消费需求年轻化的趋势，优化外观设计类研发人员年龄结构，
让无极车型在拥有出色的品质品控的同时，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为
优质的产品。 谢谢关注

问题 6：目前各大老牌摩企都在坚定不移走电动化路线。 公司电摩产品目前只有一款，后续是
如何规划的？ 会像无极一样进行家族化扩展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公司将顺应时代趋势，坚定不移地开拓电动化业务，重新定义并打造新
一代电动摩托车品牌—茵未 BICOSE，并将陆续实现 ATV 产品电动化，同时在通机产品方面，公司
将推出电动割草机、割草机器人、储能电源等产品，逐步实现通机业务版块电动化转型。 随着公司
电动产品的不断问世，不仅代表公司在产品层面实现突破，后续将逐步开启电动化产品家族的扩
展；同时标志着公司由纯硬件制造销售的传统商业模式，向智能终端产品生态、高端智慧出行解决
方案、软件开发应用与增值服务的方向升级。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 7：你好，目前公司的四轮地形车产品的布局怎么样?销量如何？与春风的产品对比有何优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公司全排量段的 ATV、UTV、SSV 全线产品正在研发当中。 近期，ATV700
已经上市，ATV1000 及 ATV500 预计将于明年发布。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 8：露营等户外经济概念异常火爆，公司可用于户外露营的产品有哪些？在户外经济这块，
公司有什么发展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公司自主研发的静音变频发电机和便携式储能电源将致力于为家庭及
周边应急电源使用者和户外露营爱好者提供安全、可靠、便捷的电源解决方案。 公司自主品牌的
ATV 以及越野摩托车产品可用于户外露营期间的越野娱乐活动。 未来公司将加大品牌推广的力
度，通过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今日头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为户外
爱好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 9：公司通机业务向园林机械市场扩展，具体会推出哪些产品？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研究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草坪和园林设备市场规模为 283 亿美元，预

计至 2025 年将超过 450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 7.0%，市场空间广阔。 北美和欧洲依旧是电
动园林机械的主要市场。

公司通机业务在去年确定了转型升级方向，即向园林机械类产品拓展。 公司在加大园林终端
产品、智能园林产品及锂电储能电源的研发投入和开发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与全球知名品牌合
作开发的高端园林机械产品项目，打开通机业务的第二增长曲线。 产品方面，主要涉足园林终端产
品、智能园林产品及储能电源产品。 主要产品包括骑乘式割草机、电动割草机、割草机器人、扫雪机
器人和储能电源等。 谢谢关注！

问题 10：您好 想请问下九羊集团退出重整后，公司大股东重整有什么新进展？ 是否有新的战
投方参与重整？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2022 年 7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重整进展的公告》，隆鑫控股重整案中，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不再作为重整投资联合体牵头方
参与重整。 在预重整投资方案的基础上， 隆鑫控股管理人正在与意向投资人洽商投资方案细节。
2022 年 8 月 3 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2）渝 05 破 76 号之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控股股东重整
事项请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感谢关注！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097 证券简称：江苏华辰 公告编号：2022-024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经济开发区第二工业园内钱江路北，银山路东

江苏华辰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5.00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张

孝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杜秀梅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刚、翟基宏、高冬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0,000,000 99.9950 6,000 0.005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0,000,000 99.9950 6,000 0.005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 半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000,000 99.9251 6,000 0.074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雪雁、艾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983 证券简称：丸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6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 11 号保利威座大厦南塔 6 楼丸美股

份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24,323,9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0.78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郭朝万、孙云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程迪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孙怀庆、财务负责人王开慧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70,000 99.9525 153,929 0.047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70,000 99.9525 153,929 0.047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70,000 99.9525 153,929 0.047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70,000 99.9525 153,929 0.047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69,800 99.9524 154,129 0.047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69,800 99.9524 154,129 0.047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69,800 99.9524 154,129 0.047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69,800 99.9524 154,129 0.047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170,000 99.9525 153,929 0.047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4,318,329 99.9982 5,600 0.001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70,000 52.4806 153,929 47.519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议

案 2-10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忠、陈月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2-08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http://ir.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22 日 16:00 前登录 http://ir.p5w.net/zj 进入问题征集

专题页面填写关注的问题，也可将需要了解的有关情况和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索
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邮箱 sunstone@sun-stone.com。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于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发布《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 2022 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15:00-16:00 举行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上半年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郝俊文先生，独立董事荆涛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郎静女士，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袁钢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及时
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22 日 16:00 前登录 http://ir.p5w.net/zj 进入问题征集
专题页面填写关注的问题，也可将需要了解的有关情况和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投资者邮箱 sunstone@sun-stone.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4-2148011
邮箱：sunstone@sun-sto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069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2022-037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一号院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B 座 21 层

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2,121,4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41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由公司副董事长张慧鹏先生主持，会议表

决方式为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2,121,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变更注
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9,862,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的议案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3、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艳利、狄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086 证券简称：龙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系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

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为加强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协议，仅作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合作
项目将通过具体项目协议进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最终签署的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具体
项目协议、合同的签署及落实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是双方为加强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协议，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双方紧密合作，

构建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促进非金属矿行业开发投资项目推进，提高公司
在非金属矿行业中的影响力，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具体内容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100000500008148K
3、法定代表人：王文利
4、基本情况：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于 1987 年 8 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立，是非

金属矿行业生产加工、研究开发、科技教育、服务贸易以及相关业务组成的唯一的全国性行业组
织，具有国家一级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协会下设 17 个分支机构，分别为石墨及石墨材料专业委员会、滑石专业委员会、萤石专业委
员会、云母专业委员会、石膏专业委员会、长石专业委员会、碳酸钙专业委员会、硅灰石专业委员
会、硅藻土专业委员会、膨润土专业委员会、菱镁矿专业委员会、粘土矿物专业委员会、石英及石英
材料专业委员会、耐火粘土专业委员会、蛇纹石纤维专业委员会、矿物加工利用技术专业委员会、
装备专业委员会。

5、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协议》由公司与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在厦门以书面方式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协议》是双方为加强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协议，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依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一）合作宗旨
乙方充分发挥其在行业中的引领作用，利用其平台优势，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打造双赢、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促进非金属矿行业开发投资项目推进，不断提高甲方在行业
中影响力，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合作内容

1、技术咨询服务
乙方持续为甲方提供非金属矿行业开发利用相关项目信息、行业动态和政策动态信息，为甲

方项目开发与实施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及建议；
2、行业市场调研
乙方对甲方现有非金属矿种类、开发利用及市场情况等进行全面调研分析；
3、规划及可行性研究
乙方针对甲方现有非金属矿种类编写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4、产业项目推荐
乙方根据甲方在非金属矿行业发展方向及具体需求，向甲方推荐成熟、优质产业项目；向有关

优质矿产资源地方政府协调推荐甲方，协助甲方产业项目引进及实施与落地。
5、培训
乙方根据甲方企业发展及人才提升的需要，制定相关培训计划，邀请行业专家为甲方开展技

术、市场、管理等相关培训。
（三）保密义务
1、双方对各自因履行本协议而取得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2、保密信息是指任何基于双方合作关系而向对方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资料、商业

模式信息、企业资源信息、项目合作方案等非公开信息或资料，提供方提供信息时，无须另行注明
该信息的保密性。

3、双方只能将保密信息用于本协议的目的，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不得向任何第
三方披露，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并按照实际损失一倍
的金额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4、保密义务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截止至合作协议终止之日起第 5 年期满时。 如甲
乙双方另行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到期之日晚于合作协议终止日的，保密义务有效期顺延至该项目
合作协议到期之日起第五年期满时。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除双方协商解除外持续有效。
（五）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为甲乙双方加强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文件，仅作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 具体合

作项目将通过具体项目协议进行约定。 合作项目的具体事宜以双方最终签订的项目协议为准。
2、合作项目采取一事一议制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费用。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开展战略合作，构建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非金属矿行业实现资源共享，有利于双方积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非金属矿行业开发投
资项目推进，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本《协议》属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
况而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是公司与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为加强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协议，仅作为双方

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具体合作项目将通过具体项目协议进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最终签署的
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根据具体合作项目事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项目协议、合同的签署及落实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2-082
债券代码：111003 债券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09 月 20 日(星期二) 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9 月 16 日(星期五) 至 09 月 19

日 (星期一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jhsdm@jhspa6.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 2022 年 09 月 20 日下午 13:00-14:00 举行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09 月 20 日 下午 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傅昌宝
总经理：毛新华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姚双燕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20 日 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9 月 16 日(星期五) 至 09 月 19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hsdm@jhspa6.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鑫
电话：0571-82955559
邮箱：jhsdm@jhspa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938 证券简称：三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79,607,5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5.717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于公司董事长孙任靖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会议，经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总经理万柏峰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公司董事长孙任靖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魏跃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刘默洋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8,906,732 99.6098 700,812 0.390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8,906,732 99.6098 700,312 0.3899 500 0.0003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78,906,732 99.6098 700,812 0.3902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
议案》 13,420 1.8789 700,812 98.1211 0 0

2 《关于增加银行授信 额度的
议案》 13,420 1.8789 700,312 98.0511 500 0.07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2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 3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成立、顾鼎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2-086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4,388,5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医药集团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1,646,89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2.00%。 本减持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实施。 若本减持计划实施
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本次减持股份数进行相应调
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164,388,563 28.23%

IPO 前取得 ：76,862,178 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17,945,266 股
其他方式取得 ：69,581,119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历年年度权益派发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数。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64,388,563 28.23% 实际控制人谢子龙 、 陈秀兰夫
妇通过医药集团间接持股

陈秀兰 10,435,152 1.79% 共同实际控制人

合计 174,823,715 30.02% —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老 百 姓 医
药 集 团 有
限公司

不 超 过 ：
11,646,890 股

不 超
过 ：2%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11,646,890 股

2022/9/21 ～
2023/3/20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调 整 资 产 和 融
资结构 ，降低股
票质押率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自老百姓股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即医
药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
的股份， 也不由老百姓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
份。 但是，在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本公司依法将持有的老百姓股份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
投资者发售的除外。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老百
姓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老百姓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
求执行。 如果老百姓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老百姓有派息、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或者老百姓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 则本公司持有的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 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所持的老百姓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向；如锁定期满
两年后拟减持老百姓股份的，将提前 3 个交易日通知老百姓并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规定办理。

2、自老百姓股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即谢子
龙、陈秀兰）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
行的股份， 也不由老百姓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
份。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老百姓
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老百姓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 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转让直接或间接的老百姓股份，则本人违反承诺转让老百姓股份所得的
收益归老百姓所有；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股份收益交给老百姓，则老百姓有权冻结本人持有或
控制的老百姓剩余股份，且可将应付本人或控制的企业的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作本人应交给老
百姓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医药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

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
形。 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同时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